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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8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08117.htm 财政部关于规范和加

强中央预算单位国库集中支付资金归垫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(

财库〔2007〕24号)党中央有关部门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

机构，武警各部队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

厅，高法院，高检院，有关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中央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： 为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，切实规

范和加强中央预算单位资金归垫管理，按照《中央单位财政

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》（财库[2002]28号

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就中央预算单位资金归垫管理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 一、严格控制归垫资金的范围 中央预算单位资金归

垫，是指中央预算单位在财政授权支付用款额度或财政直接

支付用款计划下达之前，用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资金垫付相

关支出，再通过财政授权支付方式或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将资

金归还原垫付资金账户的一种特殊行为。一般情况下，中央

预算单位必须按照规定程序，以财政直接支付或财政授权支

付方式支付财政资金，不得违反规定通过本单位实有资金账

户支付财政资金。 发生下列特殊情况之一的，允许垫付资金

： （一）经国务院批准并限时开工的基建投资项目支出。 （

二）基建投资项目前期费用支出。 （三）重大紧急突发事项

支出。 （四）其他按规定允许垫付的支出。 二、实行资金垫

付事先备案制度 中央预算单位通过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垫付

资金，实行事先备案制度。 （一）对于经国务院批准并限时



开工的基建投资项目支出，基建投资项目前期费用支出，以

及其他按规定允许垫付的支出，由基层预算单位在资金垫付

之前将拟垫付事项、原因和资金来源等情况逐级上报，并由

一级预算单位审核确认后报财政部（国库司）备案。财政部

（国库司）收到备案材料5个工作日内将是否同意垫付的意见

回复一级预算单位，由一级预算单位通知基层预算单位。 （

二）对于重大紧急突发事项支出，由基层预算单位在垫付之

前将拟垫付的事项、原因和资金来源等情况上报并经一级预

算单位审核确认后，报财政部（国库司）备案。财政部（国

库司）收到备案材料即时将是否同意垫付的意见回复一级预

算单位，由一级预算单位通知基层预算单位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